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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《附有契约条件的非流动负债（征求意见稿）》 

中文简介 

 

11 月 19日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（以下简称 IASB）发

布了《附有契约条件的非流动负债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

称征求意见稿），旨在对《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——财务报

表列报》（以下简称《国际会计准则第 1号》）进行小范围修

订，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 2022年 3 月 21日。 

一、 有关背景 

（一）《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》的有关要求 

《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》对负债的流动性划分做了一般

性规定，以一个营业周期或报告期后 12 个月内为限，划分

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。 

当负债符合以下标准之一时，主体应将其划分为流动负

债：一是主体预期在其正常营业周期中清偿该负债；二是主

体持有该负债主要为交易目的；三是该负债在报告期后 12

个月内到期清偿；四是主体无权在报告期末将该负债的清偿

推迟到报告期后至少 12 个月。流动负债以外的其他所有负

债应划分为非流动负债。 

（二）2020 年 IASB 发布的修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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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1月，IASB 发布了《负债按流动或非流动分类，

对<国际会计准则第 1号>的修订》（以下简称《2020年修订》），

对附有契约条件的负债分类做出了规定。附有契约条件的负

债是指，在借款合同中约定了要进行契约条件测试（如最低

运营资本率测试），若主体能够在测试日通过测试，则可以

继续按借款合同的约定日期还款；若主体不能通过测试，则

债权人有权要求主体在短期内还款。 

《2020 年修订》提出，对于报告日后 12 个月内需要进

行契约条件测试的负债，应在报告日当天也进行契约条件测

试。如报告日能够通过测试，则继续划分为非流动负债；如

报告日不能通过测试，则将其重分类为流动负债。该修订自

2023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报告期间开始执行。 

（三）《2020 年修订》中存在的问题 

《2020 年修订》发布以后，利益相关者向解释委员会提

出了质疑，主要包括：一是主体在报告日当天没有测试契约

条件的义务，因此主体不应以报告日测试的结果来划分附有

契约条件的负债的流动性。二是借款合同约定的契约条件测

试日期，是根据能够反映主体特定情况的因素决定的，比如

季节性因素（旺季过后的运营资本率），或主体未来业绩因

素等。报告日并不一定是借款合同约定的测试日，主体应在

借款合同约定的测试日根据测试情况判断负债分类。 

    二、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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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回应利益相关者对《2020 年修订》的质疑，IASB 重

新讨论了此类债务的流动性分类问题，并发布了此份征求意

见稿。征求意见稿中的核心规定为：此类债务不再以主体在

报告日是否符合契约条件作为流动性划分的依据，而是根据

借款合同约定的测试日期的测试结果来判断负债的流动性，

并披露相关信息。 

（一）关于负债的分类 

对于按借款合同约定在报告日当天或之前进行契约条

件测试的情况：主体应根据契约条件测试的结果，判断负债

的分类，即符合条件的划分为非流动负债，不符合条件的重

分类为流动负债。 

对于按借款合同约定在报告日后 12 个月内进行契约条

件测试的情况：主体在报告日应将附有契约条件的负债划分

为非流动负债，并在资产负债表中的非流动负债下单独列示。

此外，主体还应在附注中披露相关信息，包括：一是契约条

件（如，条件的性质和测试日期）；二是基于主体报告期末

的情况，能否符合契约条件测试的要求；三是基于主体在报

告期末之后的情况，主体预期能否符合契约条件测试的要求，

以及将如何进行测试。 

（二）关于其他规定 

征求意见稿提出，主体对未来 12 个月内需要偿付且无

法推迟偿付的以下两类负债，应划分为流动负债：一是由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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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对手或第三方酌情决定的负债（如，债权人随时可以要求

偿还的负债）；二是不受主体未来活动影响，而是取决于未

来事件不确定性的负债（如，财务担保或保险合同负债）。 

三、征求意见的主要问题 

问题 1：分类和披露（第 72B 和 76ZA(b)段） 

IASB 提议，为适用《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》第 69（d）

段的要求，主体在报告期后 12 个月内需要对附有契约条件

的负债进行测试的情况，不影响主体在报告期末是否有权将

该负债的清偿推迟至报告期后至少 12 个月。因此，这类契

约条件不会影响主体在报告日对于该负债流动性的划分。相

反，当主体将这类附有契约条件的负债划分为非流动负债时，

需在附注中披露相关信息，使财务报表使用者能够评估该负

债在未来 12 个月内需要清偿的风险。披露的信息包括： 

（a）契约条件（如，条件的性质和测试日期）； 

（b）基于主体报告期末的情况，能否符合契约条件测

试的要求； 

（c）基于主体在报告期末之后的情况，主体预期能否

符合契约条件测试的要求，以及将如何进行测试。 

结论基础第 BC15-BC17 和 BC23-BC26 段说明了 IASB 提

出该提议的理由。 

您是否同意这个提议？请说明您的理由。如不认同，请

提出您的建议并说明理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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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 2：列示（第 76ZA(a)段） 

IASB提议，要求主体在资产负债表中单独列示此类非流

动负债，即主体在报告期后 12 个月内需要进行契约条件测

试的负债。 

结论基础第 BC21-BC22 段说明了 IASB 提出该提议的理

由。 

您是否同意这个提议？请说明您的理由。如不认同，您

是否同意 IASB提出的任何其他方案（见第 BC22段）？请提

出您的建议并说明理由。 

问题 3：其他方面提议 

IASB提议： 

（a）澄清主体无权将负债的清偿推迟至报告期后至少

12 个月的情况，以适用《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》第 69（d）

段的要求（第 72C 段）； 

（b）要求主体采用《国际会计准则第 8 号——会计政

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的修订，并允许提前采用（第 

139V段）；以及 

（c）将《负债按流动或非流动分类，对<国际会计准则

第 1 号>的修订》的生效日期推迟至征求意见稿最终确定的

日期以后，但不早于 2024 年 1月 1 日（第 139U 段）。 

结论基础第 BC18-BC20 和 BC30-BC32 段说明了 IASB 提

出该提议的理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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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是否同意这个提议？请说明您的理由。如不认同，请

提出您的建议并说明理由。 


